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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镇江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项目
1. 项目概况
三山风景名胜区位于长江下游镇江段南岸，面积约18.2平方公里，东起焦南坝；西至滨湖路（规划道路）；南起长江路，经过和平路——云台山路——京畿路——迎江路——长江路——东吴路——第一楼街——万古一人路——滨江路；北至焦北滩江边陆域范围。外围保护地带面积约50.0平方公里。现行《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（2008-2025 年）》于2008年4月经国务院同意批准实施，2025年规划期届满依法修编。
三、项目要求
贯彻《风景名胜区条例》《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》《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》《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》及其它有关法规政策要求，依据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《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》及其它有关标准规范，结合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方案，对三山风景区全域（含外围保护地带）开展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和规划引导。综合采用先进测绘及信息技术，探索建设选定的重要风景区景观孪生场景，展示风景区特色风貌与文化内涵；配套建设三山风景名胜区规划数据库，最大限度实现规划成果应用便利化。结合风景区法规要求，专题研究适应三山风景区规划实施、有利于风景区保护利用发展的管理模式。
四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，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40%合同款。成果通过专家评审支付30%合同款。成果通过市级审查支付20%合同款。成果通过省级审查支付剩余合同款。

